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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农业大学基建处
[2021] 002 号

基建处工程建设项目非招标设计、监理、造
价咨询等服务业务计费管理规定

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加强基建处工程建设项目非招标设计、监理、造

价咨询等服务业务计费管理，规范计费标准，进一步提高资

金使用效益，根据《中国农业大学工程建设项目采购管理办

法（2018年修订）》（中农大国资字[2018]18号）《基建处

自行组织采购工程建设项目采购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

([2019]001号)并结合行业标准及我处实际情况，制定本管理

规定。

第二条 本管理规定适用于基建处工程建设项目非招标设

计、监理、造价咨询等服务业务的计费管理。

第三条 参照《工程勘察设计收费管理规定》（计价格

[2002]10号）文件，工程设计费计费原则规定如下：

（一）工程设计收费基价

1. 工程建安费 200万元及以下的工程建设项目：工程设

计收费基价=工程建安费× 4.5% 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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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工程建安费 200 万元以上的工程项目:工程设计收费

基价在《工程设计收费基价表》中查找确定，工程建安费处

于两个数值区间的，采用直线内插法确定工程设计收费基价。

（二）工程设计费=工程设计收费基价×专业调整系数（1.0）

×工程复杂程度调整系数（1.0）×附加调整系数（1.1）×

（1-0.2）。

第四条 参照《建设工程监理与相关服务收费管理规定》（发

改价格[2007]670号）文件，工程监理费计费原则规定如下：

（一）工程监理收费基价

1. 监理单位为项目前期立项、清单审核、招标等工作

提供监理服务的：以施工招标控制价为计费额计算工程监理

收费基价；

2. 监理单位不参与项目前期工作的：以施工合同金额

为计费额计算工程监理收费基价。

（二）工程监理费=工程监理收费基价×专业调整系数（1.0）

×工程复杂程度调整系数（1.0）×高程调整系数（1.0）×

（1-计费下浮比例），计费下浮比例按照各单位投标时承诺

的优惠率确定。

第五条 参照《造价咨询服务收费标准》（京价协[2015]011

号）文件，造价咨询费计费原则规定如下：

（一）全过程咨询业务

工程建安费 1000 万元及以上的项目基建处委托进行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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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程咨询。

1. 计费基数按照施工合同金额计取；

2. 不进行 1.2的系数调整；

3. 计费下浮比例不小于 30%。

（二）概算编制业务

1. 计费基数按照编制的概算金额计取；

2. 不进行 1.2的系数调整。

（三）清单、控制价编制业务

1. 计费基数按照招标控制价金额（扣除暂列金、暂估

价、暂估专业工程）计取；

2. 不进行 1.2的系数调整；

3. 计费下浮比例按照各单位投标时承诺的优惠率确定。

第六条 如因项目特殊性，工程设计、监理、造价咨询等服

务费用不能按照上述计费原则计取，基建处项目负责人须将

相关情况报基建处处务会研究确定。

第七条 本管理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本管理规定未约定

的其他相关咨询服务业务的计费原则，参照项目属地建设管

理部门相关收费标准执行。

第八条 本管理规定及未尽事宜由基建处负责解释。

基建处

2021 年 11 月 26 日


